
    因「耕地全部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」之事由申請租約終止登記： 

 

(一) 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申請書(二份)。 

(二) 原耕地租約正本(無法提出者，檢附耕地三七五租約抄發耕地租約副本申

請書)。 

(三)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四)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。 

(五) 終止租約意思表示送達、補償費提存法院之證明文件。 

(六) 第五項亦得以協議書、承租人領取補償費收據及印鑑證明代替之。 

 


